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1號

異  議  人  何依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

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

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

4年3月20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於114年3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4月2日

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

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

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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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

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按民事訴訟法

第104條乃有關訴訟費用擔保物返還之規定，其第1項第3款

所謂訴訟終結，當係指訴訟費用所屬本案訴訟之終結，至於

保全程序之擔保，依同法第106條準用前開規定，所謂訴訟

終結，應係指保全程序之終結，要與保全程序所保全請求之

本案訴訟終結無涉。而保全程序始於保全裁定之取得，迄於

保全程序之執行，是保全程序之終結，即應包括保全裁定之

撤銷及其執行程序之撤回。惟若保全裁定依強制執行法第13

2條第3項規定，已不得再聲請執行者，則無再為撤銷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3

號研討結果參照) 。再按因假扣押或假處分供擔保之場合，

因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

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為假扣押或假處

分之執行，則在執行法院撤銷全部執行程序前，受擔保利益

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難強令其

行使權利，故必待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程序已全部撤銷，

始得謂為訴訟終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9號、第130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查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

以「必待供擔保人已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始得謂訴

訟終結」，可見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即訴訟終結，原

裁定既已記載聲請人已於113年12月9日撤回假處分執行，揆

諸上開裁定意旨，則本件假處分已訴訟終結，聲請人是在訴

訟終結後，於113年12月11日始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

權利，並無於法未合。揆諸上開裁判意旨，供擔保人只要撤

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就已訴訟終結，至於法院何時函請

地政機關為塗銷查封登記及地政機關何時辦畢塗銷查封登記

僅是行政作業，不影響已訴訟終結，原裁定卻以地政機關於

114年1月17日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始謂訴訟終結，原裁定將訴

訟終結延伸到地政機關辦畢塗銷查封登記，顯然與上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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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相違。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發還

擔保金等語。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於110年2月4日執本院110年度全字第14號假處分裁

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向本院提存所聲請擔保提存新臺

幣159萬元，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290號案件辦理提存完

畢，又異議人於同日執系爭假處分裁定聲請對相對人強制執

行，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全字第42號案件辦理，並於110年2

月5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禁止辦理相對人有如該函

附表所示不動產為移轉、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

為之假處分登記，嗣異議人於113年12月9日聲請撤回系爭假

處分裁定所為之全部強制執行，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函請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查封登記，該所於114年1月

20日函覆辦理塗銷完竣。聲請人再於114年1月6日向本院聲

請發還擔保金，並提出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20日內

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其上載相對人法定代理人為「張明

道」。本院司法事務官綜合上開事證，認異議人催告相對人

行使權利時本件假處分效力仍存續中，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

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其損害額即未確定，自無強令

其行使權利之理，故異議人催告於法未合，因而駁回異議人

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二)是以，異議人雖於113年12月9日向本院聲請撤回假處分強制

執行，並於113年12月1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

利，且其法定代理人載為「張明道」，然查異議人寄送催告

函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謝娟娟」，此有本院

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歷史資料附卷可證，是異

議人所寄送之催告函是否屬有效送達已有疑義。又縱認該催

告函之郵件收件回執蓋有「板信商業銀行收件章」等字樣而

有效送達。然依前開說明，執行法院既已執行並為相應之處

分時，則強制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未全部撤銷前，受擔保利

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即未確定，相對人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法行使權利。異議人應待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已全部撤銷，

損害額確定後，始得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方屬有理。

(三)綜上，異議人未待強制執行程序全部撤銷，即於113年12月1

1日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其催告顯不合法，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之異議，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

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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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31號
異  議  人  何依珍  




相  對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0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3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按民事訴訟法第104條乃有關訴訟費用擔保物返還之規定，其第1項第3款所謂訴訟終結，當係指訴訟費用所屬本案訴訟之終結，至於保全程序之擔保，依同法第106條準用前開規定，所謂訴訟終結，應係指保全程序之終結，要與保全程序所保全請求之本案訴訟終結無涉。而保全程序始於保全裁定之取得，迄於保全程序之執行，是保全程序之終結，即應包括保全裁定之撤銷及其執行程序之撤回。惟若保全裁定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規定，已不得再聲請執行者，則無再為撤銷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結果參照) 。再按因假扣押或假處分供擔保之場合，因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為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則在執行法院撤銷全部執行程序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難強令其行使權利，故必待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程序已全部撤銷，始得謂為訴訟終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9號、第13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查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以「必待供擔保人已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始得謂訴訟終結」，可見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即訴訟終結，原裁定既已記載聲請人已於113年12月9日撤回假處分執行，揆諸上開裁定意旨，則本件假處分已訴訟終結，聲請人是在訴訟終結後，於113年12月11日始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並無於法未合。揆諸上開裁判意旨，供擔保人只要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就已訴訟終結，至於法院何時函請地政機關為塗銷查封登記及地政機關何時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僅是行政作業，不影響已訴訟終結，原裁定卻以地政機關於114年1月17日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始謂訴訟終結，原裁定將訴訟終結延伸到地政機關辦畢塗銷查封登記，顯然與上開裁判意旨相違。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發還擔保金等語。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於110年2月4日執本院110年度全字第14號假處分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向本院提存所聲請擔保提存新臺幣159萬元，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290號案件辦理提存完畢，又異議人於同日執系爭假處分裁定聲請對相對人強制執行，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全字第42號案件辦理，並於110年2月5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禁止辦理相對人有如該函附表所示不動產為移轉、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假處分登記，嗣異議人於113年12月9日聲請撤回系爭假處分裁定所為之全部強制執行，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查封登記，該所於114年1月20日函覆辦理塗銷完竣。聲請人再於114年1月6日向本院聲請發還擔保金，並提出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20日內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其上載相對人法定代理人為「張明道」。本院司法事務官綜合上開事證，認異議人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時本件假處分效力仍存續中，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其損害額即未確定，自無強令其行使權利之理，故異議人催告於法未合，因而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二)是以，異議人雖於113年12月9日向本院聲請撤回假處分強制執行，並於113年12月1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且其法定代理人載為「張明道」，然查異議人寄送催告函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謝娟娟」，此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歷史資料附卷可證，是異議人所寄送之催告函是否屬有效送達已有疑義。又縱認該催告函之郵件收件回執蓋有「板信商業銀行收件章」等字樣而有效送達。然依前開說明，執行法院既已執行並為相應之處分時，則強制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未全部撤銷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即未確定，相對人無法行使權利。異議人應待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已全部撤銷，損害額確定後，始得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方屬有理。
(三)綜上，異議人未待強制執行程序全部撤銷，即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其催告顯不合法，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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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

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

    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

    年3月20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於114年3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

    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

    敘明。

二、次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

    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

    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

    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按民事訴訟法

    第104條乃有關訴訟費用擔保物返還之規定，其第1項第3款

    所謂訴訟終結，當係指訴訟費用所屬本案訴訟之終結，至於

    保全程序之擔保，依同法第106條準用前開規定，所謂訴訟

    終結，應係指保全程序之終結，要與保全程序所保全請求之

    本案訴訟終結無涉。而保全程序始於保全裁定之取得，迄於

    保全程序之執行，是保全程序之終結，即應包括保全裁定之

    撤銷及其執行程序之撤回。惟若保全裁定依強制執行法第13

    2條第3項規定，已不得再聲請執行者，則無再為撤銷之必要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3

    號研討結果參照) 。再按因假扣押或假處分供擔保之場合，

    因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

    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為假扣押或假處

    分之執行，則在執行法院撤銷全部執行程序前，受擔保利益

    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難強令其

    行使權利，故必待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程序已全部撤銷，

    始得謂為訴訟終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9號、第130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查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

    以「必待供擔保人已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始得謂訴

    訟終結」，可見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即訴訟終結，原

    裁定既已記載聲請人已於113年12月9日撤回假處分執行，揆

    諸上開裁定意旨，則本件假處分已訴訟終結，聲請人是在訴

    訟終結後，於113年12月11日始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

    權利，並無於法未合。揆諸上開裁判意旨，供擔保人只要撤

    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就已訴訟終結，至於法院何時函請

    地政機關為塗銷查封登記及地政機關何時辦畢塗銷查封登記

    僅是行政作業，不影響已訴訟終結，原裁定卻以地政機關於

    114年1月17日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始謂訴訟終結，原裁定將訴

    訟終結延伸到地政機關辦畢塗銷查封登記，顯然與上開裁判

    意旨相違。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發還

    擔保金等語。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於110年2月4日執本院110年度全字第14號假處分裁

    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向本院提存所聲請擔保提存新臺

    幣159萬元，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290號案件辦理提存完畢

    ，又異議人於同日執系爭假處分裁定聲請對相對人強制執行

    ，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全字第42號案件辦理，並於110年2月5

    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禁止辦理相對人有如該函附表

    所示不動產為移轉、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

    假處分登記，嗣異議人於113年12月9日聲請撤回系爭假處分

    裁定所為之全部強制執行，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函請新北

    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查封登記，該所於114年1月20日

    函覆辦理塗銷完竣。聲請人再於114年1月6日向本院聲請發

    還擔保金，並提出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20日內行使

    權利之存證信函，其上載相對人法定代理人為「張明道」。

    本院司法事務官綜合上開事證，認異議人催告相對人行使權

    利時本件假處分效力仍存續中，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所受

    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其損害額即未確定，自無強令其行使

    權利之理，故異議人催告於法未合，因而駁回異議人之聲請

    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二)是以，異議人雖於113年12月9日向本院聲請撤回假處分強制

    執行，並於113年12月1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

    ，且其法定代理人載為「張明道」，然查異議人寄送催告函

    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謝娟娟」，此有本院依

    職權查詢之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歷史資料附卷可證，是異議

    人所寄送之催告函是否屬有效送達已有疑義。又縱認該催告

    函之郵件收件回執蓋有「板信商業銀行收件章」等字樣而有

    效送達。然依前開說明，執行法院既已執行並為相應之處分

    時，則強制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未全部撤銷前，受擔保利益

    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即未確定，相對人無法

    行使權利。異議人應待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已全部撤銷，損

    害額確定後，始得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方屬有理。

(三)綜上，異議人未待強制執行程序全部撤銷，即於113年12月1

    1日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其催告顯不合法，原裁定駁回異

    議人之異議，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

    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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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何依珍  





相  對  人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娟娟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發還擔保金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3月20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3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不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並為同法第106條所規定。又按民事訴訟法第104條乃有關訴訟費用擔保物返還之規定，其第1項第3款所謂訴訟終結，當係指訴訟費用所屬本案訴訟之終結，至於保全程序之擔保，依同法第106條準用前開規定，所謂訴訟終結，應係指保全程序之終結，要與保全程序所保全請求之本案訴訟終結無涉。而保全程序始於保全裁定之取得，迄於保全程序之執行，是保全程序之終結，即應包括保全裁定之撤銷及其執行程序之撤回。惟若保全裁定依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規定，已不得再聲請執行者，則無再為撤銷之必要(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結果參照) 。再按因假扣押或假處分供擔保之場合，因該擔保係為保障受擔保利益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所受損害而設，倘執行法院已依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為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則在執行法院撤銷全部執行程序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既未確定，自難強令其行使權利，故必待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程序已全部撤銷，始得謂為訴訟終結（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9號、第13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意旨略以：查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34號民事裁定以「必待供擔保人已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始得謂訴訟終結」，可見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即訴訟終結，原裁定既已記載聲請人已於113年12月9日撤回假處分執行，揆諸上開裁定意旨，則本件假處分已訴訟終結，聲請人是在訴訟終結後，於113年12月11日始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並無於法未合。揆諸上開裁判意旨，供擔保人只要撤回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就已訴訟終結，至於法院何時函請地政機關為塗銷查封登記及地政機關何時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僅是行政作業，不影響已訴訟終結，原裁定卻以地政機關於114年1月17日辦畢塗銷查封登記始謂訴訟終結，原裁定將訴訟終結延伸到地政機關辦畢塗銷查封登記，顯然與上開裁判意旨相違。為此，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發還擔保金等語。

四、經查：

(一)異議人前於110年2月4日執本院110年度全字第14號假處分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裁定）向本院提存所聲請擔保提存新臺幣159萬元，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290號案件辦理提存完畢，又異議人於同日執系爭假處分裁定聲請對相對人強制執行，本院以110年度司執全字第42號案件辦理，並於110年2月5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禁止辦理相對人有如該函附表所示不動產為移轉、設定抵押、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之假處分登記，嗣異議人於113年12月9日聲請撤回系爭假處分裁定所為之全部強制執行，本院於113年12月16日函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查封登記，該所於114年1月20日函覆辦理塗銷完竣。聲請人再於114年1月6日向本院聲請發還擔保金，並提出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20日內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其上載相對人法定代理人為「張明道」。本院司法事務官綜合上開事證，認異議人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時本件假處分效力仍存續中，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其損害額即未確定，自無強令其行使權利之理，故異議人催告於法未合，因而駁回異議人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屬實，合先敘明。

(二)是以，異議人雖於113年12月9日向本院聲請撤回假處分強制執行，並於113年12月1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且其法定代理人載為「張明道」，然查異議人寄送催告函時，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謝娟娟」，此有本院依職權查詢之相對人商工登記公示歷史資料附卷可證，是異議人所寄送之催告函是否屬有效送達已有疑義。又縱認該催告函之郵件收件回執蓋有「板信商業銀行收件章」等字樣而有效送達。然依前開說明，執行法院既已執行並為相應之處分時，則強制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未全部撤銷前，受擔保利益人所受損害仍可能繼續發生，損害額即未確定，相對人無法行使權利。異議人應待執行程序所為之處分已全部撤銷，損害額確定後，始得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方屬有理。

(三)綜上，異議人未待強制執行程序全部撤銷，即於113年12月11日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其催告顯不合法，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於法尚無不合。異議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